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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8）浙0303民初5691号
赵作明：本院受理温州

市铭源拉链有限公司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
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
期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的
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起的三十日内。
本案定于2019年3月5日
9:00在本院状元人民法庭
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5089号

朱战友：本院受理的
原告郁志刚与被告朱战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8）浙0502民
初5089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4689
号

倪根元：本院受理的
原告沈应江与被告倪根元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8）浙0502民
初4689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5322号

胡卫学：本院受理的
原告黄祥品与被告胡卫学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8）浙0502民
初5322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2378号

孙威强：本院受理原
告汪丽兰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7）浙 0503 民初 2378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双林法庭领取判决书等，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2814号

章文秋、陆红惠：本院
受理原告沈志龙与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503民初2814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判
后答疑告知书、关于预交上
诉费等有关事项通知，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1805号

谭惠锋、张斌：本院受
理原告沈佳东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
浙0503民初1805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判后答疑告知书、关于
预交上诉费等有关事项通
知，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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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浙 0503 民初
3007号

陈新权：本院受理
原告蒋伟国与被告陈新
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503民初3007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限
被告陈新权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
告 蒋 伟 国 借 款 本 金
1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
息1200元，合计112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80元，公告费650元，合
计诉讼费730元，由被
告陈新权负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双林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702 民初
2842号

吴元旦：本院受理
的原告曹琰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无其他方式直接
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规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 0702 民 初
2842号民事判决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783破6号

东阳市航云美术发
展有限公司各债权人：
本院于2018年11月15
日裁定受理东阳市航云
美术发展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
无双律师事务所为管理
人。

东阳市航云美术
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
务负责人应在2018年
12月10日前向管理人
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
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
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
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
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
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
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
簿、文书等资料。未在
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
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
律责任。

债权人应于 2018
年11月21日起至2018
年12月21日止向东阳
市航云美术发展有限公
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
江省东阳市江北街道甘
溪东街31号浙江无双
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
322100，联 系 电 话 ：
15869259198）申报。未
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
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未申
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

本院定于 2018 年
12月24日9时00分在
东阳市人民法院第七审
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

注：债权申报时须
提交的资料：（1）债权
人登记债权数额时需
提供相关证据，证据为
一式两份的复印件，并
提交原件核对；（2）债
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3）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
交个人身份证明；（4）
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
进行债权申报的，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需提交上述资料：
（2）、（3）、（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23破6号
本院根据邹国东的

申请于2018年11月8日
裁定受理浙江武义鑫宇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11
月14日指定浙江五义律
师事务所为浙江武义鑫
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管
理人。

浙江武义鑫宇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自 2018 年 12 月 20 日
前，向浙江武义鑫宇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申
报地址：浙江省武义县东
升东路262号浙江五义律
师事务所一楼；邮政编码：
321200；联 系 电 话 ：
13738990680、
18767912412）申报债权
（申报债权时间为工作日
9时00分至16时30分，法
定节假日、休息日除外），
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
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
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
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
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
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
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
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
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浙江武义鑫宇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浙江武义鑫宇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

浙江武义鑫宇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
责人应在2018年12月11
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
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
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
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
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
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
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
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
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
法 追 究 相 应 法 律 责
任。

本院定于2018年12
月29日（星期六）上午9时
30分在武义县人民法院第
三法庭（武义县宝塔路9
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7692号

周神通：本院受理原
告龙登国诉被告周神通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726民初7692号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证据材料、合议庭通知
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本案定于
2019年1月16日8时45
分在第十三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8056号

季向军：本院受理原
告谢毅诉被告季向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浙0726民初
8056号起诉状副本、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和证据
材料副本。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
内。本案由审判员郭子
教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
员朱君欢、蒋约苟组成合
议庭，定于2019年2月26
日上午9时00分在第十
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8162号

范晓彬：本院受理原
告吴宝海与被告范晓彬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
成人员名单和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
于2019年2月26日上午
9时00分在浙江省浦江
县信访局速裁法庭（208
室）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6269号

上饶市恒旺物流有
限公司、彭林品、陆云
武：本院受理原告陈孟
诉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鹰潭
中心支公司、上饶市恒
旺物流有限公司、彭林
品、陆云武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浙 0726 民 初
6269 号民事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证据材料、合议庭通
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
定于2019年3月14日上
午10时30分在第四审
判庭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7019号

上饶市恒旺物流有
限公司、彭林品、陆云武：
本院受理原告陈敦木诉
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鹰潭中
心支公司、上饶市恒旺物
流有限公司、彭林品、陆
云武、陈孟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
浙 0726 民初 7019 号民
事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
合议庭通知书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
内。本案定于2019年3
月14日上午10时10分
在第四审判庭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7220号

高燕玲、徐生伙：本
院受理原告周美英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8）浙0726
民初 7220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一、限
被告高燕玲于本判决生
效后10日内归还原告周
美英借款本金 200000
元，并支付利息（已计算
至2018年3月30日止的
利息为200000元，以后
利息按月利率1.5%计算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周美英的其
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253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
费 2150 元（已减半收
取），由被告高燕玲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5018号

季战伟、黄晓琴：本
院受理原告张芳云、黄
蓉、黄昕诉被告季战伟、
黄晓琴之间追偿权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0726民初5018
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5963号

陈立新：本院受理
原告许其章诉被告陈
立新之间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8）浙 0726
民初 5963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802 民 初
7167号

蓝四良古：本院受
理原告翁五佬诉你健
康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浙 0802
民初 7167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衢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802 立 预
2749号

叶建浩：本院受理
原告刘哲骏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
请：一、判令被告叶建
浩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人民币60000元整；二、
判 令 被 告 以 人 民 币
60000 元为本金，按借
条中约定的每月 3%的
利率支付原告自 2017
年12月13日至判决生
效之日止的利息；三、
判令被告叶建浩承担
诉讼费。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送达
（2018）浙 0802 立 预
2749 号案件的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证据材料、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诉讼风险提示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 的 15 日 内 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航埠法庭第二法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 1124 民 初
3110号

恒兴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毛江峰：本院
受理松阳县正海建筑
设备租赁部诉你们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松阳县人民法院
（2018）浙 72民特 496
号

本院于 2018 年 10
月2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
金赛琴申请宣告王文斌
公民死亡一案。王文
斌，男，汉族，1971年4月
1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
浙江省象山县鹤浦镇樊
岙村，公民身份证号码
330225197104178038。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系
夫妻关系。王文斌在

“浙象渔 50058”船（原
船 名“ 浙 象 渔 28005”
船）上 担 任 船 员 ，于
2018年8月28日凌晨1
时许与该船一同失联，
至今下落不明。下落
不明人王文斌应当自
公告日起三个月内向
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
址及联系方式。逾期
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
王 文 斌 将 被 宣 告 死
亡。凡知悉王文斌生
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
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
知悉情况向本院报告。

宁波海事法院


